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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P2022-018

	项目名称/类别
	现状评价
	报告日期
	2022.10.25

	企业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金庄镇滨河路南、尹城路西

	检测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金庄镇滨河路南、尹城路西

	项目负责人
	王光远
	联系方式
	15163267393

	企业联系人
	颜良
	联系方式
	17660190551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王光远、苏惠婷
	企业陪同人员
	颜良
	现场调查时间
	2022.8.13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pn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王光远、冯铭龙
	企业陪同人员
	颜良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2.8.16~18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2.png]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2.8.16~19

	工种数量
	6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电焊烟尘；

化学有害因素：甲烷、氨、硫化氢、盐酸、硫酸、聚合三氯化铁、次氯酸钠、乙酸钠、聚合氯化铝、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汞；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电焊弧光、视屏作业。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1）氨

本次共检测氨作业点6个，涉及岗位3个；由检测结果可知，接触氨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2）硫化氢

本次共检测硫化氢作业点6个，涉及岗位3个，接触硫化氢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3）噪声

本次共检测作业岗位5个，由测量结果可知：岗位接触8h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4）工频电场

本次共检测工频电场作业点2个，由测量结果可知：作业点工频电场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规定，企业项目属于“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业”，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般。

本次评价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提出了整改对策措施与建议。隐患及整改建议见下表13-1。

表13-1 本次评价中发现问题及整改建议

序号

问题及隐患

整改措施及建议

1

未设置公告栏。

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2

职业卫生警示标志和告知牌设置不足。

位置

警示标识

告知卡

选择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粗格栅、细格栅、压滤机

当心中毒、注意通风、戴防毒面具

硫化氢告知卡、氨告知卡

聚丙烯酰胺存放、加料

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
鼓风机

噪声有害、戴护耳器

3

职业卫生档案不完善。

补充完善档案内容，及时申报，制定计划对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及整改，保留检查记录。
4

未配备防硫化氢、氨的防毒面具
为员工配备防硫化氢、氨的防毒面具，定期更换滤毒盒，监督正确佩戴
5

未进行检测及申报

本次评价后及时申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6

未设置更衣室

设置更衣室，每人两柜，便服与工作服分柜存放。

7

正压式呼吸器、防毒面具、气体检测报警器数量不足。
购置正压式呼吸器、防毒面具、气体检测报警器
13.2 持续改进建议

13.2.1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做到一人一档。

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检查异常者，务必复查，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妥善安置。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企业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

13.2.2 外委管理

委托外部力量进行的工作内容，应建立制定“承包商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承包商的相关管理体系必需满足职业防治需要，其内容至少包含：职业病危害识别、风险评价和已识别风险采取的措施，个人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目录和有效检验证书，职业性健康体检程序等。

外包工的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在承包商管理的基础上，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公司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也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查出的问题督促整改，并跟踪检查，定期公布，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存在密闭空间作业，企业应派专人进行监护，同时满足企业和承包商密闭空间作业规定方可实施密闭空间作业。

13.2.3 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企业存在清淤作业等属于有限空间作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明确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准入者、监护者及其职责，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在有限空间外进行警示，无准入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设置禁止入内、当心缺氧、当心中毒、注意通风、戴防毒面具等警示标识；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对有限空间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以确定是否可以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要时向有限空间鼓入新鲜空气，确保可以进入有限空间进行作业；为保证足够的新鲜空气供给，应持续强制通风；准入者持证上岗，并佩戴报警器、照明设备、个体防护用品等；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3.2.4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安监总局令第48号）及《关于启用新版“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的要求，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将本工程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13.3 应急救援建议

补充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正压式呼吸器至少两台；防毒面具按照当班人数每人一个数量配备，并配备配套的硫化氢、氨滤毒罐；气体浓度检测仪至少两台，检测气体分别为可燃气体、氧气、硫化氢、氨，硫化氢报警值设置为10mg/m3，氨报警值设置为30mg/m3。

13.4 下一步检测、评价工作的建议

企业的生产项目属于职业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提出以下建议：

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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